


夏宝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作

10月26日，省长夏宝龙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
议， 研究加强我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落实全国科技
大会精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工作。

会议指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是推动我省科学发展走在前列的重大举措、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 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
内在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
要保障。 要着力增强基层服务供给能力， 着力完善体制机
制，把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要结合我省
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坚持整体设计与重点推进相结合、尽
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保
持公共财政的合理支出，加快构建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
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科技事业快速发展，但科技投
入产出不匹配、 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 科技评价机制不合

理、人才发展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必须进一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要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建立企业为主体的
产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 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为重点， 形成企业主导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产学研用
合作体系。要构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平台，切实提升科技
资金使用绩效，力求在解放思想上有新进步，在科技体制改
革上有新突破，在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核心战略上有新作为， 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有新业
绩， 充分发挥科技对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

会议还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利用管理等工作，
审议了《浙江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草案）》、《浙江
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草案）》和《浙江省公共视听载体播放
活动管理办法（草案）》。

夏宝龙在省政府常务（扩大）会议上强调

奋战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0月19日， 省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分析三季度

经济形势，部署四季度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夏宝龙在会
上强调，四季度是全年收官之季、冲刺之季，各地各部门要
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 进一步坚定逆势奋进的信心和决
心，加快形成克难攻坚的共识与合力，坚持稳增长、抓转型、
惠民生、 促和谐有机结合， 巩固发展经济平稳回升向好势
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各位副省长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连线的形式举行，各
设区市设立分会场。会上，部分省级部门和设区市政府负责
人作了发言。

夏宝龙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等
严峻复杂的形势， 我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推动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以较低的发展代价加快转型升级，以较大的民生改
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有进、总体健
康"的良好态势。 但当前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我们既要
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也要看到有利于
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委、省政府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
握经济工作主动权，奋战四季度，努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夏宝龙强调，今年我省经济能否实现增长目标，重点难

点是工业和出口，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保障，加大
财政对实体经济的解困、支持和服务，加大对出口的政策支
持，加大个体户转企业等企业规范升级力度，千方百计促进
工业和出口稳定增长。要围绕增强发展后劲，继续狠抓有效
投资，打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重点项目实施进度，
提升产业项目集聚能力和发展水平，努力形成民资、国资、
外资齐上的良好格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海洋
经济和山区经济加快发展、新型城市化提升发展、服务业提
速发展， 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要认真总结政府工作的经验得失，
科学谋划明年及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抓手。 要始终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 以最好成绩迎接党的十
八大胜利召开。

夏宝龙强调，乡镇（街道）干部身处基层第一线，每天都
直接面对老百姓， 是政府形象的一面镜子和政府服务的重
要窗口，肩负着把党和政府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的使命，承担
着带领群众致富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职责。 各地
要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基层干部的作用，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 为促进我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作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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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千万工程 建设美丽乡村

今年是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的第十年和建设美丽乡村的第三年。 这些年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省上下的共同努
力下，“千万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效。 各地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常抓
不懈，不断把美丽乡村建设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要以拓展投资领域和吸引社会投资为重点，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方向。
一方面，积极拓宽投资领域。 不仅要注重农村环
境的整治建设， 还要注重农村的经济文化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仅要注重规划保留村
的整治建设，还要注重中心村培育和历史文化村
落保护发展，提高中心镇、中心村服务功能和承
载能力； 不仅要注重村庄和农户庭院的绿化美
化，建设清洁庭院和精品村庄，还要注重沿线沿
边和区域内的整体提升，打造精品线路和特色功
能区块；不仅要注重基础设施、村庄整治等硬件
建设，还要注重机制建立、管理服务等软件建设，
做到硬件软件同步推进。 另一方面，努力拓展筹
资渠道。 财政投入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发挥财政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社会投入，形成多元
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 要继续用政策
和亲情感召浙商，吸引更多浙商回乡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在家乡树立起建设和发展的丰碑。

要以发展现代农业和鼓励创业就业为重点，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拓展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坚持以农业“两区”建设为抓手，突出专业化、规
模化和品牌化，大力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相匹配
的现代农业。 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就业创业，大
力发展物业经济和信息、节庆、会展等生产性服
务业，积极发展社会养老、连锁配送、乡村旅游、
网上开店等商贸服务业，倡导支持能人带动下的
合作创业，增加村集体和农民工资性、财产性收
入。

要以美化人居环境和增加公共服务为重点，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持续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一是着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及时抓住国家增加

农业基础投入、加大扶贫攻坚和加快推进新型城
市化的有利机遇，突出抓好一批农村水、电、路、
气、讯、房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抓好一
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点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
设项目，突出抓好一批农村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
设。 二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以“四美三宜”
为基本导向， 扎实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对
3478个尚未得到整治的规划保留村，实施以垃圾
处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村道硬化、村庄绿化
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整治。 加快提升已整治村发展
水平，突出个性特色建设，努力建成各具特色的
美丽村庄和精品村庄。 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并下决心拆除农村违章建筑。 三是着力提升基本
公共服务。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根据各
地发展水平和群众实际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学
校布局， 改善乡村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办学条
件，加快缩小校际差距和城乡差距。 进一步提高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每个乡镇至
少办好一所标准化、规范化的卫生院，每个村卫
生室配备1名全科医生或具有全科素质的乡村医
生，让广大农民小病就医不出村，一般就医不出
乡。 深化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培育农村
文化活动人才。

要以提升规划水平和创新管理服务为重点，
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领域。
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科学规划和布局现代
农村新形态，积极推行城乡全域规划，统筹做好
产业、生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相关规划，进
一步提高村庄布局、 村落规划和民居设计水平。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引领作用，大力增强农业科
技创新能力，突出抓好生物技术特别是优良品种
培育，大力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新
型农村经济主体， 不断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充分发挥管理服务的保障作用，加强乡镇（街道）
服务管理中心建设，同步推进与广大农民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形成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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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２〕７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统计工作是进行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的重要

基础，统计数据是推进科学发展、改进宏观调控的

重要依据。近年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统

计法律法规，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主线，强化统计基础建设，创新统计方式

方法，加强统计队伍建设，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为进一步提高统计水

平，确保统计数据质量，促进统计事业健康发展，

现就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

略，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积极推

进统计改革创新，加强统计基层和基础建设，着力

提高统计能力、统计数据质量和政府统计公信力，

提升统计工作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水

平，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浙江奠定坚实的统计基础。

（二）总体要求。按照“依法、全面、客观、及

时、高效”的要求，坚持依法统计，扩大统计工作

覆盖面，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和及时性，提升统计工作信息化水平和统计监测、

分析、预警水平，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提

供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

二、进一步完善统计设计管理工作

（三）建立健全统计制度体系。全面落实国

家统计制度规定的各项工作，加强对新兴行业和

新兴业态的研究，建立并完善反映社会发展和社

会管理情况的统计调查制度，努力做到统计制度

全覆盖。选择部分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地

区组织开展制度改革创新试点，总结经验后在全

省推广。规范和完善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核算体

系，统一统计分类标准，严格执行与地区生产总值

核算相关的基础数据质量评估制度，加强基础数

据匹配性、科学性、真实性的分析与评估。建立地

区生产总值核算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地

区生产总值核算中的重大问题。

（四）推进统计调查方式方法创新。鼓励各

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采用中介代理、服务外包等方

式实施统计调查。积极推动统计生产方式变革和

统计调查流程再造，着力推进基本单位名录库、企

业一套表制度、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和联网直

报系统等“四大工程”建设。加强基本单位名录

库管理，各级工商、税务、质监、民政、编制等部门

要在定期向同级政府综合统计部门提供本部门管

理的单位名录变更信息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推进

部门间信息联网，及时动态维护统计基本单位名

录库。各级政府要统筹协调工商、国土资源、税

务、房产管理、统计等部门，研究制定将规模较大

的个体户转为企业、将无照个体户转为有照个体

户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可能存在的统计数据瞒报漏报问题。

（五）积极开展统计科学研究。充分发挥统

计科学研究在统计工作中的前瞻、引领和指导作

用，进一步加大统计科研投入，充实研究力量，支

持统计科研院所和科研基地建设。统计科学研究

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统计改革

创新的前沿问题开展研究，为完善统计制度、组织

统计调查、开展统计监测评价提供理论支撑和智

力支持。

三、进一步加强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应用

（六）充分发挥统计分析和预警功能。积极

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和国内外重大事件等对经

济运行的影响，认真分析经济运行态势，及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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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和亮点，准确把握经济运

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动向。加强经济

运行监测和分析预警，要特别关注订单、消费、出

口、信贷、价格、能耗、物流、就业等数据资料的变

化情况，及时反映经济运行中苗头性、趋势性问

题，为决策提供预警服务。

（七）扎实做好统计监测评价工作。及时跟

踪监测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建立

健全面向发展方式转变、产业集聚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海洋经济、工业强县、生态文明、文化产业、

服务业重点行业等的统计监测制度，并组织开展

相关评价工作。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调整统计

监测重点，完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八）科学开展统计指标比较应用。根据省

委、省政府各个阶段的重点工作和工作要求，及时

组织修订、调整和完善主要指标地区分类比较方

案，提高指标比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各相关

部门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及时提供省政府对各季

度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地区分类比较分析所需要的

统计资料。

四、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和基础建设

（九）着力加强部门统计工作。部门统计是政

府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要将部门统计工

作纳入政府对部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政府

综合统计部门要加强部门统计管理，明确综合统计

与部门统计的职责分工，协调各部门建立“资源互

补、信息共享”的统计工作机制，指导各部门开展统

计工作规范化建设。承担部门统计职责的部门要

设置统计机构，配备专职统计人员并保持相对稳

定，明确统计工作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人。特别是

具有全行业管理职能的部门，统计基础工作应达到

“五有”标准，即有一名分管领导、有一个责任处

（科）室、有一张健全的组织网络、有一支统计专业

队伍、有一套全行业统计制度。

（十）切实加强县级以上统计机构建设。严

格落实《统计法》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

立独立的统计机构”规定，确保县（市、区）政府统

计机构单设。进一步加强近年来新单设的县

（市、区）统计局统计力量。根据国家直属调查队

管理体制改革和加强地方统计调查工作的需要，

进一步整合和加强各级地方调查队建设。进一步

健全省市县社情民意调查网络，加强各级社情民

意调查工作。切实加强 １４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统
计机构建设，各产业集聚区要健全统计机构，加强

统计人员力量。县级以上开发区（工业园区）应

设置统计职能部门或同级统计局派出机构，配备

一定数量的专职统计人员。

（十一）充实县级以下统计工作力量。鼓励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县级以下统计机构管理模

式，建立健全小城市培育试点镇的统计机构，县

（市、区）统计局可以探索在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建

立统计分局。各乡镇（街道）要建立统计工作机

构，配备或聘用与所承担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统计

工作人员，健全统计工作网络，县（市、区）统计局

要加强对乡镇（街道）统计工作规范化建设的组

织、指导与考核等工作。加强行政村（社区）统计

组织网络建设，明确专职统计人员负责行政村

（社区）统计工作，研究建立行政村（社区）统计人

员劳动报酬制度，提高基层统计工作人员积极性。

（十二）加强企业统计基础规范化建设。要

重视企业统计基础建设工作，要求企业认真履行

《统计法》规定的职责，配备相应的统计人员，或

委托统计中介机构代理完成统计调查任务。统计

从业人员应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加强统计从

业人员继续教育，出台措施确保统计从业人员每

年完成不少于一定学时的继续教育学习。要组织

企业开展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指导、监督企

业健全统计台账和原始记录，为如实填报统计数

据提供依据。开展企业统计数据诚信认证，各级

政府对企业创牌、奖励等应先行组织企业统计数

据质量诚信认证，由有资质的统计中介机构出具

审核报告，并经过政府综合统计部门认可。

（十三）积极培育和发展统计中介机构。进

一步加大对统计中介机构发展的政策支持，完善

统计规章制度，为统计中介机构健康发展创造更

好的政策环境。鼓励统计中介机构在政府综合统

计部门统一指导下参与重大国情国力调查，鼓励

各地、各部门以服务外包方式委托统计中介机构

承担专项调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任务。统计调

查服务行业协会要加强统计中介机构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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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统计中介机构发展。各级统计部门要加强对

统计中介机构的管理。

五、进一步加强依法统计

（十四）切实强化依法统计意识。各级政府

和部门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执行《统计法》，支持

统计机构、统计从业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

报告、统计监督职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统计工

作。统计弄虚作假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典

型的违法案件要予以通报、曝光。政府综合统计

部门要结合普法教育和各类普查、大型调查工作，

扎实开展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广

大统计调查对象和统计从业人员遵法守法的意

识。各级行政学院要将《统计法》列入干部教育

学习内容，提高各级领导依法统计意识。

（十五）加大统计执法工作力度。加强统计

执法队伍建设，县级以上统计局内设机构中可增

挂统计稽查机构牌子。抓好统计执法工作常态化

管理，实施统计巡查、统计执法大检查、统计稽查

和统计执法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多形式执法制度，

不断提高统计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健

全统计执法监督机制，规范执法程序，严格执法管

理。各级监察、法制等部门要积极配合统计执法

检查工作，发挥各自力量和优势，共同做好统计执

法工作。

（十六）加强统计工作监督管理。加强统计

分类标准管理，确保国家制定的统计分类标准执

行到位，避免出现“数出多门”或“一门多数”情

况。加强统计制度管理，各单位开展地方性统计

调查必须依法向当地政府综合统计部门申报审

批，防止产生重复调查与交叉调查现象。未经政

府综合统计部门审批擅自开展统计调查，被调查

单位可以拒绝填报，政府综合统计部门要依法查

处。未依法建立统计调查制度的指标，不得纳入

各级政府的规划或计划目标。加强涉外社会统计

调查管理，确保统计调查合法性。加强统计调查

数据发布管理，由政府综合统计部门统一对外发

布重要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有关部

门确需对外发布的重要数据应及时报政府综合统

计部门备案。

六、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组织保障

（十七）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

要进一步提高对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支

持统计部门开展工作，增加机构人员编制，充实统

计力量，使统计工作条件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统

计部门信息化建设、统计科研以及统计普查、大型

调查、抽样调查和重点专项调查等所需经费，由各

级财政予以保障。

（十八）积极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各级政

府要将统计信息化工作纳入本地信息化建设总体

规划，保证建设资金投入。要进一步完善市、县

（市、区）统计机构信息网络、计算机机房等基础

设施建设，并向乡镇（街道）延伸，为企业联网直

报和数据处理提供良好的物理环境。推进数据采

集处理软件平台和联网直报节点建设，确保国家

和省统计局对企业原始数据的实时抓取与全过程

有效管控。推进统计数据库建设，提高信息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共享水平。增强信息安全管理和系

统运维能力建设，切实保障信息系统和数据安全。

各级政府综合统计部门要加强对部门和基层单位

统计信息化建设相关业务的指导，提高统计信息

化工作整体水平。

（十九）加强统计干部队伍建设。统计工作

专业性强，各级政府应配备懂经济、熟悉统计、有

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干部到统计部门任职，各级

统计局应在统计部门领导班子职数中增配总统计

师。根据中组部和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系统干部

管理的有关规定，各地调整统计部门领导班子成

员职务时应事先征求上级统计部门意见。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关心统计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成长，

政府综合统计部门要加强统计队伍素质管理，加

强统计人员培训教育，加大教育培训投入，提升统

计队伍整体素质。

（二十）开展先进评比表彰活动。为调动和

鼓励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统计人员做好统

计工作的积极性，经省政府审批同意后，可对在统

计工作中业绩突出的统计机构（组织）和统计人

员予以通报表扬。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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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电子政务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委办〔２０１２〕９６ 号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电子政务发展“十二五”规划》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实施。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电子政务发展“十二五”规划

　 　 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

要求，是各级各部门提升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的

重要途径，也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服务

型机关建设的有效手段。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文件精神以及“十二五”期间我省信息化发展

相关要求，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现状

“十一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各

级各部门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加快实

施“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国家电子政务试点示

范工程，全省电子政务步入快速发展期，成为推动

各级各部门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动力，在

改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强化综合监管、完

善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体水平处

于全国前列。

（一）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覆盖省、市、县的

统一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基本建成，初步满足党委、

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级各部门开展业务应用的需

要，为全省各级各部门提供统一的互联网出口服

务，支撑财政、审计、人口计生、质监、国土等多个

重要行业电子政务业务系统的运行，网络运维保

障能力不断提升。积极实施《浙江省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管理办法》，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系统普

遍建立，安全管理制度规范逐步健全，安全保障能

力明显提升。大力推进电子认证工作，企业数字

证书基本覆盖全省工商注册企业，省市两级电子

政务安全支撑平台初步建成，社保、地税等系统的

容灾备份系统建设初见成效。人口、法人、空间地

理、宏观经济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基本建立，教育、

质监、地税、工商、文化、国土、统计等专业数据库

开发和利用取得突破，信息资源交换和共享体系

逐步建立并开始发挥效应，企业基础信息共享效

果明显。

（二）应用成效显著提升。电子政务应用范

围不断拓展，应用水平明显提升。无纸化办公和

电子公文交换在各级各部门得到广泛应用，覆盖

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的应急视频会议系统开通

运行。一批国家“金”字工程在我省建设的重点

工程均取得重大进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电子政务在财政、税务、工商、公安、审计、质监、交

通、国土资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应用

不断深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民生重点

领域电子政务应用取得重要进展，涉农电子政务

应用得到大力推广。全省社会保障“一卡通”、全

省流动人口管理平台、全省投资项目管理平台等

综合性应用系统建设初见成效；居民健康电子档

案、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数字城管、农民信箱、农村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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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务管理系统等电子政务平台在全省各地得

到普及应用。省、市、县三级政府门户网站及部门

网站体系全面形成并不断完善，成为政府部门推

进信息公开、政民互动、政务服务的主渠道，政府

网站绩效连续多年保持全国领先。在全国率先建

成了省级部门全覆盖的省政府网上办事大厅和电

子监察系统，实现了省级所有可公开行政许可项

目的网上申报和审批功能。

（三）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推动电子政务发

展的政策标准体系不断完善，颁布实施了《浙江

省信息化促进条例》、《浙江省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管理办法》、《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

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制定了电子政务项目管

理、电子政务网络管理及安全规范、政府网站建设

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和规范标准。各级党委、

政府对电子政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扶持进一

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资金投入逐年递增，电子政

务绩效考评工作持续开展。电子政务专业技术队

伍基本形成，１１ 个市、大部分县（市、区）和省级部
门都设立了专门的电子政务工作机构，吸引、培养

了一批信息技术和管理人才。

“十一五”期间全省电子政务发展也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

１．体制机制亟待创新。对发展电子政务重要
作用的认识不足，推进电子政务工作的政策法规、

标准规范还不健全，适应科学发展的电子政务管

理体制尚未建立。电子政务工作机构设置不够科

学，资源配置不够优化，统筹机制缺乏，政出多门、

分散建设、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等问题较为突出，

一卡通、一网通、一号通等便民利企服务体系建设

共识有待形成，电子政务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

建设和管理模式亟待创新。

２．发展广度和深度有限。电子政务网络的覆
盖面、带宽和稳定性还不能完全满足业务应用和

数据传输的需要；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体系尚不健

全，信息安全防护和管理力量薄弱，政务网站遭受

攻击等事件时有发生；信息资源开发水平和利用

效率不高，应用系统政务需求与技术融合程度不

够，存在重建设轻应用、重行业监管轻公共服务与

综合监管、联合监管的倾向。政府网站的信息服

务能力有待提高，与社会公众的期望和建设服务

型机关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３．“信息孤岛”难题仍未破解。电子政务网
络的总体框架和业务支撑能力与强化信息安全、

信息共享的新要求不相适应，科学的应用系统和

信息资源部署机制尚未建立。部门之间业务专网

互不联通，系统独立、数据封闭的问题仍然明显；

行业与地方之间电子政务发展缺乏统筹，条块矛

盾比较突出；跨部门跨地区的整合式、一体化应用

较少，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进尚不理想，城乡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仍较突出。

二、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

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我省电子政务

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要求。

（一）发展的机遇。

国家对发展电子政务进行了战略部署，将电

子政务建设作为新时期信息化工作的重点。国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以

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点，大力推进国家电子政

务网络建设，提升整合各级各部门公共服务和管

理能力。

１．电子政务依托的信息技术手段发生重大变
革。当前，信息网络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为电子政务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机遇。三网融

合将加快互联网和信息化应用在家庭的普及，为

电子政务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物联网

的发展将全面推动电子政务在城市管理、交通管

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应急处置等各方面的应

用。云计算能实现信息化资源以按需、易扩展的

方式分配，为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模式从孤立分散

向集约整合转变创造了条件。

２．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电子政务发展形成良
性互动。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

部门职能整合为方向的大部制改革、以行政管理

重心下移为特征的强县扩权等发展趋势，为破除

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部门壁垒和“信息孤岛”

现象、实现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发展的需求。

１．经济转型的要求。“十二五”期间，我省经
济发展进入加速转型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任务加重。电子政务是社

会、企业各个领域信息化的驱动引擎，推行电子政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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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推动信息资源全社会共享，促进信息化和工

业化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

效能，提升政府宏观调控水平、加强市场监管能

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２．社会转型的要求。“十二五”期间我省社
会建设进入整体推进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势紧迫，群

众对公正、公开、高效的政务服务充满新的期

待。大力发展电子政务，依托信息网络涵盖广、

成本低、效益高、协同强的优势，构建网格化社

会管理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创新社

会管理方式、提升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３．政府转型的要求。“十二五”期间是我省
体制改革的攻坚突破期，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大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责

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的要求更加迫

切。电子政务是各级各部门管理与服务创新的重

要手段。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综

合服务水平，促进机关效能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

明度，实现政府职能由“管理主导型”向“服务主

导型”转变。

（三）面临的挑战。

１．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全民信息化意识
的提高，为电子政务广泛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也

对电子政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

人民群众对借助信息化手段获知政府信息、获取

公共服务的意愿越来越强。各级各部门通过电子

政务手段提供的信息资源和公共服务，其准确性、

时效性、可用性、易用性面临着公众日益增长的要

求的考验。

２．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随着网络论坛、
博客、微博等信息传播渠道的迅速发展，公共舆论

形成机制发生改变，公众参与意识日益增长，社会

监督机制不断演化，对推进信息公开和行政权力

规范透明运行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电子政务

必须不断适应公众参与需求和互联网应用新形

势，努力拓展公众网上参与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

切，积极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３．信息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当前网络环境的
复杂性、多变性和信息系统的脆弱性、开放性，决

定了网络和信息安全威胁的客观存在。随着电子

政务应用的不断推广，病毒破坏、黑客入侵、信息

泄密、隐私保护等各种安全问题，可能干扰各级机

关正常运作，影响机关信誉，甚至危害国家安全。

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网络和信息

安全保障体系，保证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

４．公务员队伍与新的电子政务技术、业务发
展需要不匹配的矛盾比较突出。部分公务员对电

子政务的认识不到位，利用电子政务推进管理和

服务创新的意识较薄弱，电子政务知识欠缺、应用

能力不足，直接影响着电子政务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必须切实加强公务员信息化意识的培养和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培训，为电子政务的建设和运

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紧紧围绕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

省”总战略，以电子政务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为主

题，以整合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为核心，

以深化应用和社会满意为主线，以强化统筹规划、

建设、运营为突破口，以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为动力，以“智慧浙江”建设为载体，着力完善统

一的政务网络平台，着力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和业

务协同，着力强化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保障，更好地

为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为各级各部门履行职

能服务，为城乡居民、企业及社会组织提供更满意

的公共服务。

（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服务大局。以服务社会公众、企业

及社会组织为中心，围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

到的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发

展重点。加快电子政务应用向基层延伸，提升公

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智慧化水平，使电子政务发

展成果惠及全民。

健全体制，创新管理。建立统一协调、层级衔

接的电子政务管理体制，统筹兼顾全省党委、人

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系统各级各部门电

子政务发展需求，加强整体谋划，注重统筹协调，

积极创新电子政务建设、运行和服务管理模式，推

动全省电子政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整合资源、共享优先。建立优先支持共享的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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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优化电子政务顶层设计，整合提升已有

的基础设施、业务系统和信息资源，深入推进电子

政务集约化建设，确立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效投入

的原则和制度，实现政务信息系统按需互联互通、

信息资源按权限共享利用，不断提升电子政务的

发展水平。

深化应用，突出成效。以提高各级各部门和

公务员的履职能力为目标，建立注重实效、注重服

务对象满意率的评价激励机制，推进电子政务的

深度应用。优化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强化应

用效果，突出发展质量，强调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

合，积极探索新技术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进一步

提高电子政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积极防御，保障安全。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

抓安全，积极防御、综合防范，不断健全网络与信

息安全的技术与制度保障体系，加强信息系统和

设备的保密管理，切实增强抵御风险和应急恢复

的能力，确保电子政务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运行，确保党和国家秘密安全。

（三）发展目标。到“十二五”期末，电子政务

能全面支撑各级各部门履行职责，满足决策指挥、

内部办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宏观

调控等各项业务工作的需要，促进体制改革和服

务型机关建设的作用更加显著。电子政务的公众

满意度达到较高水平，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电子政务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实现从低水平

低效能分散建设向集约化高绩效协同发展的重大

转变。符合科学发展的电子政务管理体制和工作

机制基本形成，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全面推进，统筹

协调能力不断提高；电子政务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基本解决；重点领域应

用整合和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取得重大突破。

电子政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能全面支撑

全省性、规模化重要应用系统的稳定运行。电子

政务网络平台按需覆盖省、市、县、乡四级部门，网

络互联互通率平均达到 ８５％以上；基于云计算的
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共享平台基本建成；政务信息

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基本完善。

电子政务应用取得重大发展，在提升各级各

部门工作效能和管理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部

门核心业务信息化覆盖率省级达到 １００％，设区
市级达到 ９０％以上，县级达到 ７０％以上；业务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成效明显，重大基础信息共享数

据库基本建成，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取得重大进

展。电子政务平台成为各级各部门推进政务公

开、提供政务服务的主渠道，政府社会管理和政务

服务事项的电子政务平均覆盖率县级以上达到

７０％以上，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分别达到
５０％以上和 ３０％以上。

电子政务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能有效应

对主要网络安全威胁。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和分级保护制度普遍实施，信息安全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基本健全，安全防

护、风险抵御、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灾难恢复、网

络保密等能力全面提升，网络信任体系建设和推

广取得较大进展，电子政务数据容灾备份体系初

步建立。

四、主要任务

（一）推进电子政务基础设施集约化建设，深

化技术资源整合共享。

１．进一步完善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合
理部署应用系统和信息资源。完善电子政务网络

平台。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统一

部署，充分整合、利用现有网络资源，针对县（市、

区）以上直属机关内部办公、管理、协调、监督和

决策等实际工作需要，按照分级、分层、分域保障

信息安全的总体要求，建设形成全省统一规范、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管理到位的电子政务内网平

台。进一步扩大电子政务外网覆盖面，逐步向乡

镇（街道）、社区（行政村）和需要接入的单位延

伸。提升骨干传输网的带宽及传输速率，加强网

络运维保障，满足各级各部门开展业务应用的需

要。

规范网络接入，整合网络资源。进一步完善

网络接入的管理制度与泄密问责机制，在准确定

位、划分网络信息系统涉密等级的前提下，促进部

门专网上的业务应用向统一电子政务网络平台迁

移，促进业务应用系统由相对独立运行向按需互

联互通方向发展，促进信息资源由单部门应用为

主向安全共享公用方向发展。实行全省电子政务

网络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架构、统一监管和分级分

部门建设的统分结合建管体制。不符合统一标

准、统一架构的，各地原则上不得批建新的部门专

用业务网络，不得再安排新的部门专用业务网络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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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护经费。建立电子政务网络接入审核、运

行监管机制，确保规范接入、规范使用。

强化网络业务支撑，合理部署应用系统和信

息资源。电子政务内网用于承载党委、人大、政

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系统各级各部门内部办

公、管理、协调、监督和决策等业务信息系统，处理

机密级以下信息；属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范畴并

且不涉及国家秘密、不汇集大量内部信息的应用，

经主管部门审批后可在政务外网运行。建设完善

电子政务内网的资源服务管理、信息资源利用、业

务信息和电子文件共享、跨域信息安全交换等服

务系统，为合理部署应用系统和信息资源提供良

好的支撑环境。

２．建设云计算为基础的统一电子政务公共基
础设施平台，广泛推进技术资源共建共享。采用

虚拟化、分布式计算等技术，通过整合、扩展、完善

已有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集中、统一的区域性

电子政务云计算与容灾备份一体化平台，完善统

一的电子政务数据交换平台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平台，广泛推行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共享服

务、应用共享服务，实现技术资源整合共享，降低

电子政务建设和运维成本，提高电子政务发展质

量。以效果为导向，在满足安全需求的基础上，优

先推行云计算服务应用。推进各级各部门新建、

升级改造的业务系统在云计算模式的电子政务公

共平台上部署运行，推动已有业务系统逐步向云

计算模式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迁移，提高基础资

源利用率和服务成效。

３．建立完善统一的网络和信息安全支撑平
台，不断完善电子政务应急保障体系。推进发展

“云安全”，以病毒防范、漏洞管理、入侵防御、信

息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为重点，推进实施统

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安全支撑平台。加强和

规范电子政务网络信任体系建设，依托国家电子

政务网络密钥管理和电子认证等管理设施，建设

完善实名和实体认证、授权管理、责任认定、数据

签名服务体系，为各类电子政务业务应用提供安

全支撑，加强电子政务数字证书的规范管理和推

广应用。建设完善电子政务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实现对电子政务网络的动态监测和管理。按照

“两地三平台”（本地数据平台、同城应急灾备平

台、异地容灾备份平台）的要求，加快推进统一的

电子政务容灾备份平台建设，实现对重要数据资

源系统的异地存储和关键业务系统的实时互备。

（二）加大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切实提高

信息资源共享水平。

１．大力推进基础信息资源建设。调整完善基
础信息资源体系，理顺信息采集渠道，加强维护更

新，实现基础信息资源的统一标准、架构建设和统

一制度监管，带动全社会各类信息资源的开发利

用。进一步整合公安、人力社保、医疗卫生、人口

计生、教育、民政等部门相关的人口信息资源，形

成完善的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进一步整合工商、

税务、质监、民政、机构编制管理等部门涉及企业

和组织机构的信息资源，形成完善的法人基础信

息数据库；贯彻实施《浙江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

和共享管理办法》，推进省地理空间数据资源共

建共享，健全“智慧浙江”空间数据框架；加快金

融、税收、统计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深化企业、

个人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

２．强化重点领域政务信息资源建设与应用。
围绕各级各部门核心业务，建设高质量的信息资

源库或数据库，不断拓展专业数据库应用领域。

围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加强财政、国

土、投资、工业经济、科技创新、贸易、商品市场、房

地产、农业、服务业等宏观调控信息资源建设。围

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加强食品药品监管、

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流动人口、安全生产监管、质

量监管、城市管理、网络舆情等社会管理信息资源

建设。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加强劳动就

业、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公

共服务信息资源建设。

３．提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制
定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建立健

全信息资源开发共享机制。按照“一数一源”的

原则，明确界定部门的信息采集和更新权责，形成

有序的信息采集与更新机制，确保信息及时、准

确、真实、完整。加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系统

运行维护，建立信息授权使用制度，加强信息防篡

改和可恢复管理，确保信息安全可靠；建立跨地

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推进机制，以协同

业务需求为导向，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明确

共享信息内容和程序，确定信息共享部门责任，不

断完善信息共享制度。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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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促进信息资源条块共享和社会化利用。逐
步建立覆盖全省的电子政务数据交换平台、电子

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和服务体系，积极推进跨部门、

跨层级、跨地区的信息资源共享，空间地理、人口、

法人、宏观经济、信用浙江等基础信息资源共享，

以及重点领域的业务信息资源共享。建立健全电

子政务信息资源社会化、市场化利用的机制，大力

推进交通、教育、工商、劳动保障、测绘等信息资源

的公益性开发利用，继续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建设。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加强政府信

息公开督促检查，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及各类公共

场所，为公众提供广泛的政务信息服务。

（三）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应用，深入推进一体

化应用系统建设和跨部门业务协同。

１．强化基础性应用的标准化、一体化建设。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在电子

政务内网建设统一的资源服务管理系统和信息资

源利用服务系统，推动省、市、县分级建立统一协

同办公平台，逐步建成覆盖全省各级各部门的业

务信息和电子文件交换管理系统，深入推广省应

急指挥视频会议系统，全面构建电子政务内网网

站体系。整合利用各部门有关业务系统和信息资

源，建设统一的决策指挥服务平台和应急管理联

动平台，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应急指挥提供信

息保障。深入推进政府网站平台一体化建设，整

合各级行政服务中心业务应用，在省、市、县三级

分别建立网上信息公开、网络问政、网上审批和政

务服务的统一平台，并逐步向统一网站过渡。鼓

励省级部门开展行业核心业务系统全省一体化建

设，逐步实现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应用系统的统

一建设、统一部署、统一运维。鼓励各地顺应手持

智能终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趋势，规划建立

统一的移动电子政务应用服务平台。

２．深入推进重要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和应用。
以提升信息化环境下执政和履职能力为目标，统

筹推进各级各部门重要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围绕

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优先推进

经济运行、财税管理、联网审计、国土管理、城市管

理、住房管理、食品安全、质量监管、应急指挥、信

用监管、实有和流动人口管理、社区综合管理、涉

农综合服务等一批多部门协同业务应用系统建

设，加大行业与地方应用发展的协调性，在推进电

子政务流程融合和管理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的进

展。围绕保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建

设完善信息报送、舆情预警、信息综合、分析研判、

提案办理等决策服务信息系统，大力推进权力阳

光和电子监察、电子审计运用，积极采用电子政务

手段推进信访工作，建立公众诉求信息管理平台，

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提高社会公众监督能

力。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推进社会保障

“一卡通”、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民政、

教育、文化等应用系统建设，加大县级政府政务公

开和政务服务应用推进力度，推动电子政务服务

延伸到街道、社区和农村，丰富基层电子政务应

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积极推进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质

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网络管理、数字城管、

药品安全监管、防灾减灾、气象等业务系统建设，

逐步建立覆盖全面、动态跟踪、信息共享、功能齐

全的社会管理应用体系。围绕改善宏观调控和经

济调节，强化财政、金融、税收、统计、经贸、投资项

目管理、农林水利、国有资产监管、能源监测管理

等经济运行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国民经济预测、预

警和监测水平，提高各地政府决策调控能力。

３．继续强化政府门户网站和网上办事大厅的
建设应用。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促进政府

信息公开，加强政民互动，推动网上办事服务。加

大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力度，不断丰富公开内容，提

高公开质量，增强公开主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推进政府网站政民互动服务，健全公众意见受理、

处理及反馈工作机制。加大政府网站管理力度，

健全服务保障和运维制度，推动政府网站绩效评

估和考核工作。不断深化省政府网上办事大厅的

应用，积极推动各市、县（市、区）依托行政服务中

心建立网上办事大厅，以服务社会公众为宗旨，扩

大网上办事服务事项，推动跨部门并联审批和省、

市、县联动审批，提高网上办事便捷度和实用性，

大力提升政府网上行政服务能力。

（四）优化电子政务发展环境，增强电子政务

可持续发展能力。

１．建立适应电子政务科学发展的管理体制。
建立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研究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系统各

级各部门电子政务建设和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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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协调推进涉及全局的重大工程建设。大力推

动电子政务管理创新，适时组建适应电子政务发

展规律的行政管理机构，科学整合各级党委、政府

等系统电子政务工作的资源和力量，合力推进全

省电子政务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推进电子政务

规划、顶层设计、工程投资、应用建设、系统运维、

考核评估等环节的工作，形成纵向衔接、横向协调

的体制机制。健全电子政务项目管理办法，加强

对电子政务项目规划、立项、建设、验收、运行管

理、审计等全过程的跟踪和管理。充分利用社会

化专业技术资源，促进服务于电子政务的专业技

术力量协同、整合，推进公共基础设施统建共用和

统一运维服务外包。

２．健全有关电子政务的规章制度和标准体系。
贯彻落实《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加快制定和

完善电子政务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电子

政务基础设施整合共享、电子政务网络管理、政务

信息资源管理和共享、政务网站管理、电子政务安

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加强电子政务管理规

范和技术标准制定工作。以满足互联互通、业务协

同和信息共享的需求为目标，建立一套全面覆盖电

子政务基础设施、业务应用、信息安全等关键环节

的标准体系。制定适应电子政务应用的业务规范

和服务标准，规范相关职能业务在电子政务条件下

的工作程序、内容和要求。强化技术标准的实施，

形成规范化、一体化的建设和应用模式。

３．完善电子政务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电子政
务网络的安全防护和管理系统，健全电子政务网

络信任体系。继续推进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和等级

保护，落实国家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制度，规范

涉密信息系统建设、使用和管理。完善网络安全

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建立灾难备份平台，落实应

急预案，全面提升综合应急防范能力。加强电子

政务基础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监管，加

大信息安全检查工作力度，加强对各级各部门使

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的安全管理，不断提高电子

政务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与责任制建设。各地各

部门要充分认识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意义，把电

子政务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考核内容，切实

加强对电子政务工作的组织领导，确定分管领导

和责任单位及人员，合理分工，明确职责，精心组

织。进一步完善监督措施和办法，健全行政责任

制，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

位。

（二）加强规划实施与制度建设。各地各部

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电子政务规划，

建立目标一致、方向统一、有序衔接的全省电子政

务规划体系；加快制定规划实施方案，分解目标指

标，加强协调配合，落实规划主要任务和保障措

施；加强动态跟踪和监测评估，不断完善、优化规

划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电子政务相关法规制度建

设，加强电子政务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制定，保

障电子政务业务应用和管理规范化运行。

（三）加强资金保障与政策创新。加强电子

政务建设发展必需的财政资金保障，统筹各种渠

道的建设资金，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重点保障政

务部门的核心业务系统、跨地区跨部门的重要信

息系统、公共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建设。加强资

金管理和监督，不断提升资金使用成效。加大政

策创新力度，逐步建立科学、高效、适应发展需求

的电子政务投资模式、建设模式和运维模式。

（四）加强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建设。各地

电子政务行政管理机构要按照“科学、公正、客

观、实用”的原则，制定电子政务发展绩效量化指

标及评价标准，建立主管部门日常监督与使用人

员、公众、专家评议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对电子政

务系统建设、运行维护、应用推广的情况进行全面

评估。以考核为导向，以效益为基础，建立科学有

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各部门大力发展电子政

务，推动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

（五）加强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加强电子

政务行政管理和技术保障队伍建设，创造有利于

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的良好环境，建设一支规模

适当、结构合理、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

适应新形势下电子政务工作需要的专业队伍。加

强电子政务技术服务单位和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提高电子政务技术服务能力和运维保障质量。开

展电子政务学科建设工作，大力加强相关政策法

规、技术技能和管理知识培训，不断提升业务部门

工作人员电子政务应用能力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服

务能力。

（六）加强宣传交流，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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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子政务宣传和推广力度，提高全社会的认知

度和参与度，创造良好的电子政务发展外部环境。

充分发挥省电子政务学会的作用，加强对电子政

务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研究，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

经验，广泛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及时总结各地各部

门的成功做法和经验，组织开展经验交流。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政务公开
领导小组 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和

政务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政务公开领导小组《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要点》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要点
省政务公开领导小组

　 　 ２０１２ 年全省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总体
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十七届中央

纪委第七次全会、省纪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和国务

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省政府第五次廉政工作

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

服务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２０１１〕２２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 ２０１２ 年全国政务公开和政
务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９ 号）
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浙委办〔２０１１〕１４３ 号）精神，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进一步

拓展政务公开领域和内容，扎实推进政务公开制

度建设，不断完善政务服务体系，为建设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提供有力保障。

一、公开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

落实措施和执行情况

１．加强对有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情
况的信息公开。推进有关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管理通胀预期、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和

节约用地、帮扶中小企业发展等重大决策信息公

开，让人民群众了解、监督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和

执行情况。

２．加强民生领域信息公开。积极推动“三
农”和社会保障、教育、医药卫生、食品安全、保障

性住房、安全生产等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政策措

施的信息公开，让人民群众了解、监督各项利民惠

民政策的落实情况。

３．推动“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等重大决策部
署实施情况的公开。加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

区建设、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

改革试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四大

国家战略举措”有关政策意见、发展规划、实施方

案、落实措施和执行情况的公开，推动“四大国家

战略举措”的顺利实施。加强对与央企合作、支

持浙商创业创新、大产业大平台大企业大项目建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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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水利改革发展和水利工程建设等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的信息公开。

二、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４．推进行政决策公开。逐步扩大行政决策和
公共管理事务公开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完善并

公开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

和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决

策机制和实施程序，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外，在决策前要通过新闻媒体、政府

网站、深入基层调研等渠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有序参与重大行政决策。

５．推进行政执法权的公开透明运行。依法梳
理审核行政职权，编制行政职权目录，明确权力

行使的主体、依据、运行程序和监督措施等，并

向社会公布。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积极

探索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裁量权规范化工作，进

一步细化和明确裁量基准，公开裁量范围、种类

和幅度。建立健全执法投诉和执法结果公开制

度。

６．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和公开力度。深入推进
以“四减少”（减少审批部门、审批事项、审批环

节、审批时间）为核心的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

政审批效能提升，实现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３０ 天，
招投标 ３０ 天，省级其他审批项目在法定时限的基
础上提速四分之一的目标。加快推进行政审批职

能整合和集中改革，督促市县两级全面推进这项

工作。总结推广开展行政审批服务标准化建设的

做法，推动建立健全联合审批标准及运作机制。

公开保留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主体、办理依据、办

理条件、办理程序、办理时限、办理结果、收费依

据、收费标准和监督渠道。服务舟山群岛新区建

设、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等国家发展战

略，扩大两市行政审批权限，及时公开省级有关部

门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制订出台行政审批事项

管理系统的使用管理办法，对审批事项进行动态

和集中管理。

７．推进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各级政府要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在

公开财政预算决算的基础上，推进政府部门公开

部门预算和决算，并扩大范围，细化内容。除少数

按有关保密规定不宜公开部门预算决算的单位

外，其他尚未公开预算决算的省级部门，要加快公

开步伐；已经公开的，要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推

进“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公开。各市、县（市、

区）政府要制订“三公”经费公开时间表，省政府

争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三公”经费全面

公开，同时要指导督促各市、县（市、区）政府及其

部门加快“三公”经费公开步伐。推进省级部门

公开行政经费，督促省级各部门和各市、县（市、

区）政府及其部门及时公开本部门行政经费支出

情况。

８．推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加快建
立面向社会开放的信息综合检索平台，及时、准

确、规范地发布信息。及时公开重大工程项目的

规划、审批、实施、监管以及资金管理使用等信息。

主动公开建筑市场参与主体信用信息和市场监管

信息，建立健全项目信息公开目录，加强工程项目

诚信体系建设，运用好企业和个人公共联合征信

数据两大平台，严格实施不良行为记录公告实施

办法，及时记录公告市场主体不良行为信息，健全

失信惩戒机制。

９．及时公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围绕群
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做好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

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

信息发布工作，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

论。事件信息的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客观。

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及

时公布事件进展、政府应急举措、公众防范措施、

调查和处理结果。对需要向社会发布预警的重大

突发公共事件，应及时发布预警。

１０．深化基层政务和企事业办事公开。大力
推进乡镇（街道）政务公开，加强对财务支出事项

的定期审查，推进村级财务逐笔公开；充分发挥村

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对支农惠农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村级民主决策、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村

工程建设项目等实行全过程监督。健全公共企事

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所有面向基层服务的医院、

学校以及水、电、气、公交、通信等公共企事业单位

都要全面推行办事公开。

１１．推进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加大干部
人事工作、机关财务预决算、政府采购、基建工程

等信息的公开力度，加强权力运行监控。全面推

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查找廉政风险点，制订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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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措施，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定期进行分析评

估。总结推广一些地方网络化实时监管廉政风险

的经验做法，对廉政风险进行全方位监测、预警和

控制，实现权力运行程序化、权力监控全程化。整

合现有公开平台和公开网络，通过单位内部网络、

内部公开栏等途径，公开内部职权行使情况、廉政

风险及防控措施。

１２．进一步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推进全省
各地、各部门依申请公开受理平台的建设，畅通受

理渠道。规范依申请公开的工作规程，建立统一

流程，提高依申请公开办理质量。准确把握《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０〕５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及
时协调解决依申请公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切实

有效地处理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

１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规章制度。认
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

定并实施《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统一

规范管理，深化公开内容，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

开的质量和水平，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政府新闻

发布会定期发布政务信息。探索建立网络新闻发

言人制度，选择部分市县和部门开展试点工作。

继续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

办事指南等形式公开政务，充分发挥报刊、广播、

电视、网络等媒体在政务公开中的作用。加强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虚假信息澄清、

责任追究等政府信息公开配套制度的健全完善。

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应设置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查

阅场所，并设立电子信息查询系统，方便群众查

询。

三、深入实施“阳光工程”

１４．推进保障性住房信息阳光公开。全面实
行保障房建设、分配、管理信息公开，做到项目建

设情况公开、申请条件公开、申请程序公开、保障

房源公开、分配过程公开及分配结果公开。

１５．推进教育招生信息阳光公开。把公办中
小学的学区划分、入学资格、报名材料、报名时间、

咨询电话等信息通过当地电视、广播、报纸和教育

信息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同时公布投诉电话和

投诉信箱等。招生结果也要通过一定形式予以公

布。

１６．推进医疗服务信息阳光公开。建立实行
医疗服务信息定期公开发布制度，全省所有医院，

包括民营医院向社会定期公示社会关注、群众关

心的主要医疗服务指标，按季、半年和一年汇总，

并通过门户网站、报纸、微博等多种媒体向社会公

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１７．推进征地拆迁补偿信息阳光公开。在征
地征收补偿方案报批前，严格履行公告、告知、论

证、听取意见等程序，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征地拆迁

工作的参与，提高工作透明度。加强补偿信息公

开，重点做好征地和拆迁补偿方案、补偿标准、实

物指标、工作程序、补偿结果、监督举报电话等各

环节的信息公开工作，接受群众监督。

１８．推进收费公路收费信息阳光公开。进一
步落实好收费公路收费公示制度，及时公开收费

文件依据、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等信息，

对取消及调整后的收费标准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确保合理收费、透明收费。同时，要及时公布公路

违法违规收费行为的查处结果。

１９．推进农民、基层、企业减负行动及四项
资金等信息阳光公开。进一步落实和健全涉农税

收、价格及收费 “公示制”，公开监管制度、涉

农收费和惠农政策。严格涉企收费公示、登记制

度，并通过各级政府网站公布所有惠企减负政策

措施，全面公示涉企收费项目，多渠道加强监

督；创新四项资金 （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

扶贫资金、救灾专项资金）、人民教育基金、高

校横向科研经费管理监督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开

有关信息。

四、深入推进五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推进行政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行
政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省、市、县、乡镇

（街道）四级政务服务中心的名称统一规范为

“行政服务中心”，落实好市县两级行政服务中

心管理机构的行政编制。拓展政务服务内容，凡

与企业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事项，包

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和公共服务事

项均应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省以下垂直管理

部门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务事

项，应纳入当地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省以上垂直

管理部门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共服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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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事项，适合依托服务中心的可纳入当地行政服

务中心办理。规范政务服务行为，规范行政审批

服务的工作流程，制订完善全省示范行政服务中

心建设标准。

２１．加强省政府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加大统
筹协调力度，积极推进跨部门网上并联审批和省

市县三级网上办事大厅的互联互通，形成横向联

动、纵向到底的工作机制。加强省级有关单位网

上审批申报统一平台建设，真正实现一个窗口、一

站式网上申报。制订下发推进网上办事行政规范

性文件和考核制度，清理整改不利于网上办事开

展的审批规则，细化网上办事规范，提高公民和企

业网上申报的积极性和便利性。梳理省市县三级

行政审批和行政服务事项，明确需要多级联动办

理的事项清单。

２２．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开展国家
规范和创新招投标试点工作，制订规范公共资源

市场化配置工作的意见。建立全省统一的招投标

信息网络，做到发布招标公告、中标公示、政策

法规、不良信用记录公示等信息资源 “一网覆

盖”。制订出台全省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和技术标

准，积极推广远程异地评标和电子监察。建立全

省统一的电子化交易平台，推动交易平台与行政

服务中心一体化管理。推进全省统一专家库建

设，出台 《综合性评标专家库使用和管理办

法》，实现全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资源共享。加

强乡镇招投标小型交易平台建设，制订限额以下

的乡镇投资项目和村级集体资产公建项目交易的

指导意见。

２３．加强村级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制
订出台《浙江省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管理办法》，为

村级便民服务中心长效规范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按照实际需求科学设置服务内容，把与群众生产

生活关系密切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农用地审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涉农

补贴等服务事项纳入中心办理。完善管理制度和

考核办法，规范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工作流程，加强

对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推

进电子政务服务系统向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延伸，

增强村级受理、查询、咨询等功能。整合现有村级

各类服务资源，充分利用计生、民政、社保、卫生等

资源，进一步充实代办服务力量。加强村级便民

服务中心与现有相关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平台的

衔接，统筹安排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和资金分配，

做到共建共享共服务。加强对代办员的管理和培

训，提升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开展“百乡千村”

示范便民服务中心创建活动，发挥好典型示范和

引导作用。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村级便民服务

中心硬件建设和运行的资金扶持，落实省财政对

３２ 个市、县（市）的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专项补
助资金。

２４．抓好试点工作。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关于开展依托电子

政务平台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

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函〔２０１１〕９９ 号），重点抓
好 ４ 个全国试点县（市、区）和 ７ 个省级试点县
（市、区）的试点工作。进一步统一电子政务平台

建设的标准和要求，规范目录编制，及时总结试点

做法，通过抓点带面、示范引领、典型推动，促进政

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不断深化。

五、强化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

２５．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各级政府要
切实加强对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的领导，及

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加强财政、编制

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加强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和队

伍建设，配备相应工作人员。积极探索推进政务

公开、司法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

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有机结合，探索联动办法，形成

工作合力。

２６．进一步健全配套工作制度。各级、各部门
要加快制订相关配套措施，建立和完善规范行政

裁量权、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完善政务公开程序、

规范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行、评议政

务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制度。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

开的配套制度，研究制订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估标

准和程序，为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提供制

度保障。

２７．进一步健全监督考核机制。要把政务公
开和政务服务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

核、行政机关绩效考核内容，制订具体考核办法，

明确考核标准，定期考评检查。对工作落实到位、

社会满意度高的地区和部门，要予以奖励。对工

作落实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要严格

实施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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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
省人力社保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建筑业企业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建设厅、省人力社保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建筑业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的意见》已经省

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建筑业企业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的意见
省建设厅　 省人力社保厅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我省各地均建立了建筑业企
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在规范建筑业企

业劳动用工行为、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推进建筑强省建

设的意见》（浙政发〔２０１１〕９０ 号）和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委《关于加强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

知》（人社部明电〔２０１１〕２ 号）精神，为进一步改
善发展环境，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建筑业企业农民

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

意见：

一、规范缴纳对象范围

除建筑施工、设计施工一体化等建筑业企业

外，各地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行业其他企业

（勘察、设计、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质

量检测等）缴纳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

二、实行区域统筹制度

对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建筑业企业缴纳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实行设区市区域统筹制

度，做到“一地缴纳，全市通用”。在注册地所在

设区市承接业务的建筑业企业在注册地缴纳；在

本省其他设区市承接业务的建筑业企业在工程所

在设区市市本级缴纳。企业缴纳农民工工资支付

保证金后，由有关部门出具相关证明，企业在该设

区市内跨县（市、区）承接业务时不再缴纳农民工

工资支付保证金。注册地不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

建筑业企业在工程所在地缴纳农民工工资支付保

证金。

三、合理确定缴纳金额

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应以企业为单位缴

纳，不以承接的工程项目为单位缴纳。各地要根

据企业的主项资质类别、等级合理确定保证金缴

纳金额。原则上，总承包企业的最高缴纳金额不

超过 １２０ 万元，专业承包企业、设计施工一体化企
业不超过 ６０ 万元，劳务分包企业不超过 ３０ 万元。

鼓励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缴

纳，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四、实行信用浮动制度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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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应结合建筑市场日常管理，根据企业劳

务用工管理情况、工资支付执行情况、施工现场实

名制管理执行情况以及企业信用状况，制订农民

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动态浮动制度，引导企业诚信

经营、规范运作。对用工管理规范、连续两年未发

生农民工工资拖欠等行为且信用记录良好的建筑

业企业可减少或免缴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对

劳务用工管理混乱、有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良

行为记录的企业，可根据情节轻重，提高其农民工

工资支付保证金缴纳金额，最高不超过其应缴金

额的 ３ 倍。具体办法由各设区市行政主管部门制

订。

五、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各地建设和人力社保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大

日常检查力度，督促建筑业企业切实履行务工人

员工资支付责任，认真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

工作。对管理薄弱、有可能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企业或工程项目，要提前介入，进行重点指导和

帮助。对已经动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的企

业，要责令其及时补缴。

各地有关建筑业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

制度与本意见不一致的，应及时调整。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
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切实解决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

作中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升运动员综合素质，保障

运动员基本权益，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体育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２０１０〕２３ 号）精神，经省政府同意，
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加强体育人才培养阶段的文化教育工作，

打好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基础

（一）处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员文化

教育，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要

求，与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紧密结合，接受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的业务领导，保证所有适龄运动员依法

接受文化教育并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

各级政府要加强公办体校建设，将其纳入当地教

育发展规划，将文化教育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并加大经费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二）全省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运动员的基础

教育，应建立以普通中小学为主体的业余训练文

化教育体系，运动员就近在普通中小学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

（三）中等体育运动学校是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各级政府要抓紧研究，并加

快推进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中

等体育运动学校与优质中小学共建、联办，尽快形

成体育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共管、以体育行政主

管部门为主的管理模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将

中等体育运动学校招收的义务教育阶段运动员的

文化教育工作纳入基础教育序列，依法实施九年

义务教育。

全省中等体育运动学校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

教学，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选

用国家规定教材，实施文化课教学。中等体育运

动学校职业教育阶段的教学，应根据国家有关中

等职业教育的规定和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制订

各专业教学计划，开发具有区域特色的专业课程

和校本教材，充分利用其他教育资源，切实提升运

动员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职业素质，为运动员的升

学和就业奠定基础。

（四）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

积极研究探索新形势下运动员文化教育规律，整

合资源，创新体校管理模式，逐步将运动员文化教

育交由教育部门负责。机构编制部门会同体育、

教育、财政等部门，根据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需求

等情况，核定教职工编制，合理配备文化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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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按照核定的编制为体校选

派文化课教师；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教育部

门对体校原有文化课教师资质进行考评，合格者

由教育部门统一管理，不合格者由教育、体育部门

安排培训或由体育部门安排转岗，切实提高师资

队伍水平。各类体校文化课教师应与当地教师享

受同等待遇。

（五）允许各类体校录取的学生在普通中小

学注册并保留学籍。对要求参加普通高等院校招

生考试的体校学生，由当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商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到普通高中学校就读。

（六）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体育总

局制定的全国青少年教学训练大纲的要求，确保

青少年运动员接受科学系统训练；要根据不同运

动项目和不同年龄阶段运动员训练规律，合理把

握运动员从事专业化训练的年龄，切实保证运动

员文化课学习时间。体育、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

完善青少年竞赛体系，共同组织省级各类青少年

体育比赛；加快推进运动员赛前文化课测试工作；

共同制订各类体校学生代表当地中小学参加各级

体育竞赛政策。全省青少年体育竞赛时间应尽量

安排在假期举行，并就近参赛。

（七）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和中等体育运动学

校要认真落实文化教育准入标准和管理、考核办

法，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考评机制。

（八）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是培养竞技体

育人才的重要基地，要健全运动员科学选材制度，

加快制订运动员进队文化测试办法，完善九年义

务教育到高职教育的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使运

动员文化教育得到有效保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要将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文

化课的教学管理、教师配备和培训等教育工作纳

入基础教育系列。积极探索“教学、训练、科研”

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办出体育类高职

的特色和水平。

二、拓宽运动员培养输送渠道，为运动员就学

积极创造条件

（九）省体育局和省教育厅要密切配合，积极

向教育部争取在省属高校增设高水平运动队项

目，不断提高运动队的建设水平。

（十）不断拓宽运动员就学渠道。符合免试入

学条件的省优秀运动员，可推荐进入普通高等院校

学习。举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省普通高等院校，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省优秀运动队适龄试训运动员。

省属高校招收体育特长生，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

取中等体育运动学校毕业生。争取更多符合条件

的省属高校取得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

资格。体育、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研究制订省属普

通高职院校招收中等体育运动学校毕业生的优惠

政策，鼓励支持中等体育运动学校毕业生报考普通

高职院校。招生院校单招向公办体校毕业生倾斜，

提高公办体校学生的录取比例。

（十一）当地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共同下

文认定的体教结合义务教育学校，经市教育、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批准

后，可以招收不超过学校当年招生比例 ５％的体
育特长生。体育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招生条件、招

生范围、招生时间、录取办法由当地教育、体育行

政主管部门共同制订，向社会公开，并接受上级教

育、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禁止学校以

招收体育特长生的名义收取任何费用。体育行政

主管部门要积极发挥人才、训练、竞赛、场地等资

源优势，与教育部门共同组建特色示范学校青少

年运动队，加强校际交流，提高比赛水平，激发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促进学校阳光体育的深

入开展，全面提升学生身心素质，同时拓宽优秀体

育后备人才选拔和培养渠道。

（十二）各级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

运动员文化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研究解决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制

定相关政策措施，指导、督促、检查运动员文化教

育的各项工作。

三、完善运动员保障体系，不断提升运动员保

障工作水平

（十三）强化对优秀运动员的有效激励，探索

建立与岗位责任、风险和工作业绩相挂钩的激励

机制。根据运动员职业特点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结合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规范特

殊岗位津贴补贴工作，进一步完善优秀运动员体

育津贴奖金制度等政策，确保优秀运动员收入水

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十四）运动员及其所在单位按照有关规定

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及时做好运动员退役后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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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确保运动员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根

据运动员特点，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为运

动员建立补充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运动员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切实加大保障力度。将运动员

纳入工伤保险统筹范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

相关配套政策规定，依法、及时做好工伤认定、劳

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等工作。

（十五）广泛开展伤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

切实增强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伤病防治

意识。强化运动性伤病防治措施，加强医务监督，

实施科学训练，扎实做好运动性伤病的预防工作，

减少运动性伤病的发生。

（十六）切实做好优秀运动员的退役安置工

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安

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

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的通知》（体人字

〔２００７〕４１２ 号）精神，进一步完善优秀运动员职业
转换社会扶持体系，努力拓宽退役安置渠道，帮助

优秀运动员顺利实现职业转换。根据国家教师资

格考试改革的有关要求，积极做好相关政策调整

工作，继续为退役后有志于从事体育教师工作的

优秀运动员获取教师资格创造条件。

事业单位招聘有体育特长工作人员的，对退

役优秀运动员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聘用；教育类

事业单位招聘体育教师、体育教练员等体育类专

业技术人员的，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优先聘用具

有教师资格（教练员资格）退役优秀运动员；乡镇

（街道）、社区应优先聘用获得职业资格证的退役

运动员担任社会体育指导员。

四、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切实加强对运动员文

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

（十七）各级政府要明确分管负责同志牵头，

体育、教育、财政、人力社保、编制等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的协作机

制，定期研究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要结合实际，

抓紧研究制订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

的实施方案；要制订全省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

工作考核办法，定期组织考核检查，指导、督促运

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促进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用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是国家空间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数字中国”、“数字浙

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组成部分，为“数字城

市”和“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统一、权威、标准的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信息服务环境，以实现城

市自然、经济、社会等各种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

和应用。当前，我省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时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市化建设、社会

管理创新和电子政务工作等，都需要数字城市地

理空间框架为其提供基础支撑。为加快推进数字

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促进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应用，提升我省城市信息化水平，经省政府同

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地理信

息服务和交换共享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

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地理信息应用服务水平为

宗旨，加快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切实发挥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健康发展。

（二）目标任务。到 ２０１５ 年底，全面完成市、
县（市、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构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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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威、标准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数

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加快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一）加快现代化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步伐，建

成全省陆海统一、三维、动态的现代测绘基准体系

和覆盖全省的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推进城市

建成区、规划区以及平原、丘陵地区 １ ∶ ５００、
１∶ １０００、１∶ ２０００ 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必要覆盖和
持续更新，加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地名地址、

地下空间设施、遥感影像、城市三维精细模型等数

据库建设。开展多种类、多尺度地理信息数据一

致性处理与同步更新，不断丰富和完善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体系。

（二）以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将城市

现有的与地理空间位置有关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

会公众需要的专题信息资源按统一标准进行信息

数据集成、整合和有效管理，丰富地理信息资源。

（三）以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为基础，按照

国家和省级标准，采用统一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软件，构建纵向贯通省、市、县（市、区），横向

联通各有关部门，面向电子政务和社会公众、企事

业单位服务的统一、权威、标准的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

三、加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用

（一）加强需求调研与分析，选择城市管理最

迫切、群众最关注的领域开展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应用示范项目建设，着力开发并维护好各级

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基于地理信息的专题管

理信息系统和应用平台，提升城市管理效率和服

务能力。

（二）按照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

图”网站（以下简称国家“天地图”网站）建设要

求，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项目建设要同步完成

面向社会公众服务的“天地图”网站市、县（市、

区）节点建设，实现与国家“天地图”网站主节点

的互联互通与服务聚合。

（三）在应用示范的基础上，市、县（市、区）政

府各有关部门在建设基于地理信息的专题管理信

息系统和应用平台时，应当统一使用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及其发布的地理信息数据，避免重复

投入和重复建设；已建成的基于地理信息的专题

管理信息系统和应用平台应通过改造，实现与地

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

享。

（四）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各部门提供地理信息及

技术服务，并为其专题地理信息系统和应用平台

的管理、应用、维护提供技术支持和应用培训。加

强沟通协调，充分利用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及

数据成果为“智慧城市”建设、地理信息产业和物

联网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四、加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和

保障机制建设

（一）各级政府要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

建设纳入基础测绘规划、计划，加强对数字城市地

理空间框架建设和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工

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

门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项目建设和平台应用

工作机制。

（二）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完成

后，要建立和完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用服

务、运行管理、数据更新以及信息资源交换共享的

长效机制。加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维护

机构和人员力量，结合应用需求及时升级软硬件

设施和网络环境，确保稳定、安全、有效运行。根

据地理空间信息交换、共享的政策法规及技术标

准，遵照“权威数据来自权威部门、权威部门负责

更新维护”的原则，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要

会同相关部门统筹协调专题地理空间信息数据采

集分工、持续更新和维护工作。

（三）建立公共财政对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

架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应用服务等方面的投入

机制，省财政通过适当增加省级基础测绘经费，支

持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和应用工作。

（四）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要切实加强对数

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和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应用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主动听取相

关部门的意见，把好项目设计关，加强对项目实

施、成果质量检测、计划进度执行和推广应用等情

况的检查，及时指导解决建设和应用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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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
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发改委关于《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省发改委

　 　 第一条　 为规范有序做好我省对口支援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项目（以下简称援青项

目）的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援青项目的管理方

式和责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以及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结合我省和青海省

海西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援青项目，是指我省对
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政府援助

资金（以下简称援青资金）所安排的各类项目。

第三条　 援青项目按照“项目一个本子、资
金一个盘子、统计一个口子”的原则进行管理。

援青项目安排应符合《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专项规划》（以下简称《援青

规划》），纳入《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项目年度实施计划》（以下简称《援

青项目年度实施计划》）。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和

投资概算是安排援青资金的依据。

《援青项目年度实施计划》由青海省海西州

根据《援青规划》、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物资

援助、智力援助类项目完成实施方案，建设援助类

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获得批

复），向省援青指挥部提出项目建议计划草案；省

援青指挥部进行筛选、初审、平衡后，向省对口支

援办提出项目申报计划；省对口支援办审核、综合

平衡，形成项目送审计划，并报经省对口支援工作

领导小组批准。省发改委根据项目的成熟度和轻

重缓急分批下达项目年度实施计划。

第四条　 省对口支援办为援青项目的计划管
理和综合协调机构，负责提出《援青规划》及《援

青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建议，帮助协调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第五条　 省援青指挥部为援青项目组织实施
主体，参与《援青规划》、《援青项目年度实施计

划》的编制；负责援青项目的组织实施；参与援青

项目招标投标、监督检查、现场管理和竣工验收

等；负责与青海省海西州建立协作联动机制，落实

责任分工，推进援青项目实施。

第六条　 援青项目分为物资援助、智力援助、
建设援助三类，实行分类管理。

第七条　 物资援助类项目是指通过提供设备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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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等物资支援形式进行援助的项目，由省援青

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项目实施方案随同项目申

报计划上报，项目完成后由省援青指挥部形成工

作报告归档备案。

第八条　 智力援助类项目是指通过提供技术
服务、培训交流等形式进行援助的项目，由省对口

支援有关部门及省援青指挥部共同组织实施。项

目实施方案随同项目申报计划上报，项目完成后

由省对口支援有关部门和省援青指挥部共同形成

工作报告归档备案。

第九条　 建设援助类项目是指基本建设援助
项目，包括资金补助和全额投资两类。

（一）资金补助项目是指量大面广、难以集中

实施或配合受援地实施，采取定额补助、包干使用

的方式，由省援青资金给予一定补助的基本建设

项目；由省援青指挥部与青海省海西州共同组织

实施。补助额度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原则上应为
单体项目。

资金补助项目招投标工作由青海省海西州组

织实施，补助资金拨付由省援青指挥部负责。项目

完成后由省援青指挥部形成工作报告归档备案。

（二）全额投资项目是指由省援青资金全额

投资，以及除国家资金补助外全部由省援青资金

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由省援青指挥部组织实施。

第十条　 全额投资项目应按照以下规定实
施：

（一）按国家基本建设管理规定开展前期工

作。总投资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编制报批项
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２００ 万元
及以上、５００ 万元以下的项目，编制报批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２００ 万元以下的项目，编制报
批初步设计。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由项目单位或

项目主管部门委托具备资格条件、具有相应资质

的单位编制，经青海省海西州和省援青指挥部联

审后，按规定权限报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审批。项

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环节发生的前期

费用，由项目单位或项目主管部门承担。项目概

算须经省援青指挥部组织审核。

（二）项目初步设计由省援青指挥部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项目单位或项目主管部

门按规定权限报当地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相关批

文报省对口支援办备案。

（三）省援青指挥部依据所批复的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提出项目申报计划。经

省对口支援办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审核，报省对口

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四）严格执行招标投标制度。招投标工作

原则上由省援青指挥部负责，有关招标信息在浙

江省和青海省指定信息平台发布。

因特殊情况确需邀请招标的项目，根据国家

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由省援青指挥

部提出建议，省对口支援办审核，并报省政府批

准。邀请招标的单位原则上应为信誉良好、经验

丰富的企业。

（五）省援青指挥部要加强与受援地政府的

沟通协调，推动当地协助做好援青项目的规划、土

地、环保等方面的报批工作，提供完善的市政配套

设施，按政策规定减免援青项目的有关规费，协调

电力、交通、电信、供水（热、气）等部门优先保障

援青项目实施。

（六）进入实施阶段应设立项目管理单位负责

现场管理。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后，由省援青指挥部

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担

任项目管理单位。积极推行全额投资项目代建制。

（七）实行工程监理制度。建设监理单位受

省援青指挥部的委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

准的规定和合同约定，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并承担

相应责任。

（八）参与项目实施的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做好安全生产、文明

施工、环境保护、档案管理等工作，并自觉接受当

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九）省援青指挥部应严格按照初步设计批

准的建设规模、标准、概算和工期组织施工，不得

擅自扩大规模、提高标准，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

时核拨项目建设资金。

（十）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全额投资项目的监

督管理。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和省监察厅等部门

要根据《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省政府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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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 １８５ 号）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监督
管理。省审计厅要根据《浙江省国家建设项目审

计办法》（省政府令第 １４６ 号）规定，依法对援青
项目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情况进行

审计监督。省援青指挥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全额

投资项目的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和安全管理

等情况开展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十一）全额投资项目建成后，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由省对口支援有关部门和当地有关部门共同

组织竣工验收。重大项目可由项目管理单位会同

当地有关部门组织初步验收后再进行竣工验收。

第十一条　 援青项目涉及的工程勘测、设计、
施工、监理、材料设备采购、中介代理等事项应依

法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及其履约保

证的要求。

第十二条　 项目管理单位每月必须向省对口
支援办、省援青指挥部、青海省及海西州发改委报

送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第十三条　 省援青资金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
法，实行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发改、财政、监察、

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管和审计，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侵占、挪用。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照国家、我省
和青海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由我省各地、各部门出资安排的
援青项目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增补省级中心镇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培育发展中心镇是省委、省政府推进新型城

市化、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

各地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扶持培育力

度，中心镇发展和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

继续深入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合理调整和优化

中心镇布局，针对目前部分省级中心镇撤镇改街

道的实际情况，经省政府同意，增补杭州市余杭区

径山镇等 １０ 个镇为省级中心镇。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加强政策支持，强化改革创新，加快中心镇发

展，努力促进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建

设。

附件：增补的省级中心镇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附件

增补的省级中心镇名单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
温州市：瑞安市陶山镇，永嘉县桥下镇，平阳

县萧江镇，苍南县钱库镇。

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

嘉兴市：海盐县澉浦镇。

丽水市：龙泉市八都镇，青田县腊口镇，缙云

县新建镇。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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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积极推进农村能源生态建设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十一五”以来，各地扎实推进农村沼气建

设，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不断提高农业农村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减量化排放、资源化利用水

平，有力促进了新农村和生态文明建设。但是，

目前仍存在农村能源集成应用程度较低、现代能

源生态技术应用面不广、沼气等能源工程长效运

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农村能源综

合利用水平，优化农村生态环境，经省政府同

意，现就积极推进农村能源生态建设提出如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

战略，围绕生态文明、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

的要求，以农村再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

境改善为主线，以沼气建设为着力点，积极推广高

效、经济的农村能源生态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循环

农业，推进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生态有机融

合，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原则。加强政

策引领，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市场培育，加强监督

管理。鼓励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农村能源生态建

设、后续服务，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

的农村能源生态建设格局。

———坚持因地制宜、注重效益原则。根据可

再生资源、区域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及农村能源现

状，统筹规划布局，着力推广与当地资源及需求相

适应、效益明显的能源生态模式。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原则。在推进

农村能源工程建设的同时，强化已建工程的后续

管理维护，确保工程设施安全、长效运行。

———坚持统筹协调、合力推进原则。把农村

能源生态建设与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

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有机结合起来，采取多

种措施，整合资源力量，合力推进农村能源生态建

设。

（三）建设目标。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建成农村
能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１００ 个、清洁能源示范村
２００ 个、沼肥利用面积 １００ 万亩、新增受益农户
１００ 万户；到 ２０２０ 年，力争全省农村能源后续服
务覆盖率达 １００％、沼气沼液沼渣综合利用率达
９５％、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８５％、农村清洁能源利
用率达 ７５％，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
提高，生态循环农业加快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

二、主要任务

（一）加快实施农村能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按照项目化、工程化、集成化的思路，选择基础条

件较好、管理服务能力较强的地区，综合运用沼

气、太阳能、秸秆固化碳化等可再生能源开发技

术，推进沼气供气发电、沼肥储运配送以及太阳能

光热技术等在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中的应用，实现

种养结合、物质能量循环利用。

（二）加快实施沼气集中供气推广工程。在

畜禽养殖密集、秸秆丰富的地区，建设以自然村为

单元的沼气集中供气工程，利用畜禽粪便、农作物

秸秆、有机废弃物等通过厌氧发酵转化为沼气，并

通过管网集中供应农户使用；在山区县继续推进

户用沼气建设，推进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农村再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优化农村能源结

构。

（三）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积极推

广种养结合、粮经结合以及农作物间作、套作、轮

作等新型农作制度，充分利用光温水等资源。大

力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肥水

同灌等技术以及有机肥、生物农药和环保饲料等

投入品，扩大太阳能光热技术在设施农业上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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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促进农业清洁化生产。积极推广应用沼肥，结

合现代农业园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标准农田质

量提升工程建设，建立储液池、管网、运送车等沼

肥输配送体系，形成种植业（饲料）—养殖业（粪

便）—沼气池（沼气、沼肥）—种养业（优质农产

品）循环模式，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四）推进农村节能减排。结合村庄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推进畜禽排泄物、农村生活污

水、有机废弃物沼气处理工程建设，加快生物质燃

料、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积极推广应用太阳能热

水器、路灯、杀虫灯等太阳能光电热技术，扩大节

能产品、节能技术在农村的应用面，改善农村生态

环境。

（五）加强沼气行业管理和服务。按照“标准

化管理、规范化实施”的要求，加强沼气产品、工

程建设的管理，严格技术和操作规范，建立健全工

程建设档案和质量追溯制度，确保工程质量。建

立以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为主导、服务网点为

支撑的后续服务体系，鼓励发展沼气专业合作社

以及沼气设备经营、工程管护和技术服务等组织，

开展合作社自我服务、专业性公司物业化服务等

多种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保障农村能源生态

工程安全生产和持续高效运行。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科技支撑。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重点开展对高效混合原料发酵、秸秆生物气化、

沼气集中供气标准、沼肥综合利用、生物质固化气

化以及太阳能光电热等技术的科技攻关，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要引进吸收国外农村能源开发利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成果，改进完善现有技术，不断

提高科技开发水平。农村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农

村能源新技术的集成应用和示范推广，扩大技术

覆盖面。

（二）加大扶持力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资

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

策。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将农村

能源生态建设作为财政支农的重点工作之一，进

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对列入国家或省级农村能源

生态建设项目的，要按照申报文件中的资金筹措

方案落实当地财政扶持资金。支持企业、集体经

济组织和个人增加对农村能源生态建设的投入，

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

（三）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健全农村能源

管理服务网络，稳定和加强农村能源工作队伍。

把农村能源生态公共服务工作作为基层农业公共

服务中心建设内容之一，配备相关人员和设施装

备。积极培育农村能源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强技

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能力。健全职业资格

准入制度，抓好沼气生产工等专业工种的职业技

能鉴定，保障工程建设管护质量。

（四）加强组织领导。农村能源生态建设是

一项惠及民生的基础性、公益性工程。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能源生态建设，切实把这

项工作纳入美丽乡村建设及发展现代农业、循环

经济等规划和工作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

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要建立

健全议事协调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和资源整合，形

成合力。农村能源部门要具体做好农村能源生态

建设的规划制订、组织实施等工作；其他相关部门

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作，合力推进农村能源生

态建设。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
（具体为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集中采购统一目录、浙
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省级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浙江省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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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分类）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予以公布，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级财政部门、集中采购机构和各采购单位主

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

程序，并加强协调与配合，认真落实各项规定，依法

监督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切实维护法律和政策的

严肃性。各级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大监督和检查力

度，确保政府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

各设区市、义乌市政府可以在“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集中采购统一目录”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政

府采购实际情况进行充实和完善。

附件：１ 浙江省 ２０１３年度集中采购统一目录
２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省级集中采购目
录及标准

３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分
类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附件 １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集中采购统一目录

　 　 电视机、电冰箱（普通冰箱）、摄影摄像设备
（包括摄像机、光学或数码相机等）、空气调节设

备、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速印机、投影

仪、扫描仪、不间断电源（ＵＰＳ）、办公家具、办公用
纸、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义务教育辅助学习资

源、网络设备、医疗设备及器械（应国际招标的除

外）、档案和保密设备、电梯和起重机、锅炉、中央

空调、环境监测设备、汽车、机动车辆维护保障

（保险、加油、维修）、会议（一般会议）、培训（国内

培训）。

附件 ２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省级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一、省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一）货物类（３３ 项）：电视机、电冰箱（普通

冰箱）、摄影摄像设备、空气调节设备、电子显示

屏、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速印机、投影

仪、扫描仪、不间断电源（ＵＰＳ）、办公家具、办公用
纸、办公设备耗材、一类疫苗（免疫规划疫苗）、动

物疾病防控疫苗、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义务教育

辅助学习资源、工作制服（执法部门制装）、通信

设备、网络设备、发电设备、医疗设备及器械（应

国际招标的除外）、档案和保密设备、灯光音响设

备、电梯和起重机、锅炉、中央空调、环境监测设

备、汽车、商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除外）。

（二）工程类（１ 项）：系统集成及网络工程。

（三）服务类（５ 项）：软件开发设计、机动车
辆维护保障（保险、加油、维修）、会议（一般会

议）、培训（国内培训）、中介服务（部分）。

以上项目应当委托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采购。

此外，虽未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但预算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的民生项目，原则上应委托政府集
中采购机构采购。因特殊情况需实行部门集中采

购或分散采购的，授权省财政厅批准。

二、省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

部分医疗耗材（全省卫生系统）、教学仪器设

备（全省教育系统，不含高教仪器设备）、消防部

队技术装备（全省武警消防部队区域）。

以上项目实行部门集中采购。省级有关行政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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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应当对本部门（或本系统）所属各单位

的上述项目进行集中后，依法自行组织集中采购，

也可以统一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具有政府采购代

理资格的社会中介（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采购。

按预算隶属关系属于市、县（市、区）的项目，

采购单位应当按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办理有关政

府采购手续后，委托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部门集中采购。

三、省级分散采购的限额标准

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或年度批量预算金额

为 １０ 万元。
工程类项目：年度预算金额（或投资总额）为

５０ 万元。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在上述采购限额标准

以上的项目，应当实行分散采购。采购单位可以

依法自行组织采购，也可以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或

具有政府采购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采购）代理

机构进行采购。

对协议定点项目外的小额采购项目（一般在

５０ 万元以下），试行网上在线询价采购，可由集中
采购机构或采购单位自行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定向

向中小企业进行在线询价、签约。

四、省级公开招标的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服务类项目，单项或批量预算

金额一次达到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非建设工程类项
目，预算金额（或投资总额）达到 １００ 万元以上
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采用公开招标

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建设工程项目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由省财政厅负责

解释。

附件 ３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分类表

代　 码 目 录 名 称 备　 　 注

Ａ 货 物 类

Ａ０１ 土　 　 地

Ａ０２ 建筑物

Ａ０２０１ 　 办公用房

Ａ０２０２ 　 宿舍用房

Ａ０２９９ 　 其他建筑物

Ａ０３ 一般设备

Ａ０３０１ 　 电器设备

Ａ０３０１０１ 　 　 电视机＾ 包括大屏幕彩电

Ａ０３０１０２ 　 　 电冰箱

Ａ０３０１０２０１ 　 　 　 普通冰箱＾

Ａ０３０１０２０２ 　 　 　 专用冰箱 不含医用冰箱

Ａ０３０１０３ 　 　 洗衣机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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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３０１０４ 　 　 吸尘器

Ａ０３０１０５ 　 　 摄影摄像设备＾ 包括摄像机、光学或数码相机等

Ａ０３０１０６ 　 　 空气调节设备＾ 包括多联、窗式、分体或柜式空调、恒温恒湿设备

Ａ０３０１０７ 　 　 电子显示屏

Ａ０３０１９９ 　 　 其他电器设备

Ａ０３０２ 　 办公自动化设备

Ａ０３０２０１ 　 　 计算机＾ 包括台式、便携式计算机、工作站以及掌上、平板计算机

Ａ０３０２０２ 　 　 打印机＾ 含一体机、条码打印机

Ａ０３０２０３ 　 　 电话机 包括无线移动电话、车载电话

Ａ０３０２０４ 　 　 传真机＾

Ａ０３０２０５ 　 　 复印机＾

Ａ０３０２０６ 　 　 速印机＾ 包括高速油印机、一体化速印机

Ａ０３０２０７ 　 　 碎纸机

Ａ０３０２０８ 　 　 投影仪＾

Ａ０３０２０９ 　 　 扫描仪＾

Ａ０３０２１０ 　 　 不间断电源（ＵＰＳ）＾ 包括后备式、在线式不间断电源等

Ａ０３０２９９ 　 　 其他办公自动化设备

Ａ０３０３ 　 家　 具 包括竹制家具

Ａ０３０３０１ 　 　 办公家具＾

Ａ０３０３０２ 　 　 宿舍家具

Ａ０３０３０３ 　 　 高校学生宿舍家具 限省教育厅直属高校，由省教育厅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０３０３０４ 　 　 高校学生课桌椅 限省教育厅直属高校，由省教育厅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０３０３９９ 　 　 其他家具

Ａ０４ 办公消耗用品

Ａ０４０１ 　 办公用纸＾ 含打印、复印、传真用纸和档案袋、信纸、信封

Ａ０４０２ 　 办公设备耗材＾
包括计算机用移动硬盘、可写光盘、闪存盘（优盘）、软

盘、刻录机、多媒体音箱、耳机、鼠标，以及打印、复印、传

真设备用硒鼓、墨盒、墨粉、色带等耗材及配件

Ａ０４０３ 　 办公文具用品 包括档案夹、笔、墨水、颜料、计算器、文具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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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４０４ 　 清洁用品 包括卫生用纸制品、消毒杀菌用品、肥（香）皂和洗涤剂、

清洁护理用品及用具

Ａ０４９９ 　 其他办公消耗用品

Ａ０５ 建筑、装饰材料

包括水泥、木材、板材（含竹制地板）、金属材料、丝绸材

料、瓷砖、清洁用具、玻璃、油漆等建筑装饰材料（含竹制

品）

Ａ０６ 物　 　 资

Ａ０６０１ 　 救灾物资

Ａ０６０２ 　 防汛物资

Ａ０６０３ 　 抗旱物资

Ａ０６０４ 　 农用物资

Ａ０６０４０１ 　 　 农作物储备种子

Ａ０６０４９９ 　 　 其他农用物资

Ａ０６０５ 　 储备物资 包括粮食、糖、棉花等

Ａ０６０６ 　 燃　 料

Ａ０６９９ 　 其他物资

Ａ０７ 专用材料

Ａ０７０１ 　 药品

Ａ０７０１０１ 　 　 化学药品原药及制剂

Ａ０７０１０２ 　 　 中药及中成药

Ａ０７０１０３ 　 　 动物药品

Ａ０７０１０３０１ 　 　 　 动物疾病防控疫苗

Ａ０７０１０３０２ 　 　 　 其他动物药品

Ａ０７０１０４ 　 　 生物化学药品及制品

Ａ０７０１０４０１ 　 　 　 一类疫苗 免疫规划疫苗

Ａ０７０１０４０２ 　 　 　 二类疫苗

Ａ０７０１０４０３ 　 　 　 其他生物化学药品及
制品

Ａ０７０１９９ 　 　 其他药品

Ａ０７０２ 　 医疗耗材 全省卫生系统的部分医疗耗材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３ 　 图书、档案资料 包括纸质和电子各类图书、期刊、资料（含查询用数据资

料库、电子出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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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７０３０１ 　 　 高校图书资料
限省教育厅直属高校，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

厅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３０２ 　 　 中小学图书资料
高中（含）以下学校，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厅

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３０３ 　 　 其他图书、档案资料

Ａ０７０４ 　 教科书

Ａ０７０４０１ 　 　 国家课程 限义务教育，全省统一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４０２ 　 　 省级地方课程 限义务教育，全省统一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４０３ 　 　 配套作业本 白练习本由各地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４０９ 　 　 其他教科书

Ａ０７０５ 　 辅助学习资源

Ａ０７０５０１ 　 　 音像教材 限于义务教育，全省统一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５０２ 　 　 学具 限于义务教育，全省统一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５０３ 　 　 科学计算器 限于义务教育，全省统一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５０４ 　 　 农远工程辅助学习资源
高中（含）以下学校，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厅

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５９９ 　 　 其他辅助学习资源

Ａ０７０６ 　 教育教学软件
高中（含）以下学校，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厅

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０７０８ 　 工作制服 执法部门制装

Ａ０７９９ 　 其他专用材料 包括兽医用品、实验室用品及小型设备、胶片胶卷、录音

录像带、工具和仪器、艺术部门用材料及劳保用品等

Ａ１０ 专用设备

Ａ１００１ 　 通信设备

Ａ１００２ 　 印刷设备

Ａ１００３ 　 照排设备

Ａ１００４ 　 网络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１ 　 　 服务器 含 ＰＣ服务器、小型机以及其他服务器

Ａ１００４０２ 　 　 路由器

Ａ１００４０３ 　 　 交换机

Ａ１００４０４ 　 　 调制解调器

Ａ１００４０５ 　 　 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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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００４０６ 　 　 信息安全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６０１ 　 　 　 防火墙

Ａ１００４０６０２ 　 　 　 入侵检测、防御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６０３ 　 　 　 漏洞扫描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６０４ 　 　 　 容灾备份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６０５ 　 　 　 网络隔离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６０６ 　 　 　 计算机终端安全设备 含加密狗、Ｕ盾

Ａ１００４０６０７ 　 　 　 虚拟专用网（ＶＰＮ）
设备

Ａ１００４０６９９ 　 　 　 其他安全设备 含磁盘机、磁盘阵列

Ａ１００４０７ 　 　 存储设备

Ａ１００４９９ 　 　 其他网络设备
包括网络安装工具、测试工具、网卡、网线、ＡＴＭ 设备、
ＦＤＤＩ设备等

Ａ１００５ 　 发电设备

Ａ１００６ 　 医疗设备及器械
属国际招标的设备及单台或批量在 ２０ 万元以下的设备
实行分散采购

Ａ１００６０１ 　 　 医用放射及核素诊疗设
备

医用 Ｘ射线设备、数字成像设备、高能射线治疗设备、放
射性核素设备、医用磁共振等

Ａ１００６０２ 　 　 医用超声诊疗设备 超声诊断、超声治疗、超声监护等设备

Ａ１００６０３ 　 　 医用生理参数检测监测
设备

心电、脑电、肌电、诱发电位仪等检测监测设备

Ａ１００６０４ 　 　 物理治疗设备 高压氧治疗、高压电位治疗、电疗、热疗等设备

Ａ１００６０５ 　 　 医用激光设备 激光手术、治疗、诊断等设备

Ａ１００６０６ 　 　 手术、急救设备 呼吸机、麻醉机、除颤仪、手术导航、电刀等设备

Ａ１００６０７ 　 　 医学检验、病理分析与
实验设备

血液、生化、免疫、细菌等医学检验设备，病理分析设备、

生物基因和科学分析等实验设备

Ａ１００６０８ 　 　 体外循环及血液体液处
理设备

人工心肺支持、血液净化、血液体液处理等设备

Ａ１００６０９ 　 　 医用光学及内窥镜设备
显微镜、内窥镜（腹腔镜、支气管镜、胃镜、肠镜、喉镜等）

等设备

Ａ１００６１０ 　 　 消毒灭菌设备 高温高压灭菌、低温灭菌、清洗消毒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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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００６１１ 　 　 属国际招标的医疗设备 包括 ＣＴ、直线加速器、超声波诊断仪、Ｘ 射线诊断装置、
ＥＣＴ、伽马刀、ＭＲＩ等，单项预算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Ａ１００６９９ 　 　 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
病房护理设备、口腔五官科设备、医用低温设备（含低温

冰箱）等

Ａ１００７ 　 计划生育设备

Ａ１００８ 　 交通管理监控设备

Ａ１０１０ 　 农用机械设备

Ａ１０１１ 　 工程机械

Ａ１０１２ 　 园艺机械

Ａ１０１３ 　 消防设备及用品 指民用消防设备及用品

Ａ１０１４ 　 消防部队技术装备 武警消防部队区域专用

Ａ１０１４０１ 　 　 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 由省消防总队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１０１４０２ 　 　 消防专用车辆装备 由各消防支队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１０１４０３ 　 　 消防器具、器材装备 由各消防支队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１０１５ 　 警用设备和用品

Ａ１０１６ 　 保安设备

Ａ１０１７ 　 军用设备和用品

Ａ１０１８ 　 档案、保密设备＾

Ａ１０１９ 　 教学仪器设备 各类教学仪器设备、标本、模型以及学校所属实验室设备

等，不包含计算机等通用类设备

Ａ１０１９０１ 　 　 普教仪器设备＾
高中（含）以下学校。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

厅实行部门集中采购和协议采购

Ａ１０１９０２ 　 　 高教仪器设备 各类大学、学院、职业学院（校）和中专学校

Ａ１０１９０３ 　 　 机床类仪器设备
限于中等职业教育，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厅

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１０１９０４ 　 　 汽车维修类仪器设备
限于中等职业教育，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厅

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１０１９０５ 　 　 电子电工类仪器设备
限于中等职业教育，全省教育系统所属学校由省教育厅

实行部门集中采购

Ａ１０２０ 　 科研仪器设备 科研用仪器仪表和实验室设备（各类学校除外）等，不包

含计算机等通用类设备

Ａ１０２１ 　 广播、电视、影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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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０２２ 　 灯光、音响设备

Ａ１０２３ 　 文艺设备 包括乐器、演出服装、舞台设备、影剧院设备及文艺设备

零部件等

Ａ１０２４ 　 体育设备

Ａ１０２５ 　 道路清扫设备

Ａ１０２６ 　 殡仪火化设备

Ａ１０２７ 　 电梯和起重机 包括自动扶梯

Ａ１０２８ 　 炊事设备

Ａ１０２９ 　 锅　 炉 包括工业锅炉、民用锅炉等

Ａ１０３０ 　 中央空调
包括主机、热交换器、末端设备、冷却塔、水处理设备、自

控元件及安装

Ａ１０３１ 　 环境监测设备

Ａ１０３１０１ 　 　 常规分析监测设备

Ａ１０３１０２ 　 　 噪声分析设备

Ａ１０３１０３ 　 　 生态监测设备

Ａ１０３１０４ 　 　 辐射监测设备

Ａ１０３１９９ 　 　 其他环境监测设备

Ａ１０３２ 　 质量检测设备

Ａ１０３２０１ 　 　 质量检测设备

Ａ１０３２０２ 　 　 计量检测设备

Ａ１０３２０３ 　 　 特种检测设备

Ａ１０３２９９ 　 　 其他检测监测设备

Ａ１０９９ 　 其他专用设备 包括港口、地震、气象等专用设备

Ａ１１ 交通工具

Ａ１１０１ 　 水路交通工具 包括船舶、舰艇

Ａ１１０２ 　 公路交通工具

Ａ１１０２０１ 　 　 汽车＾

Ａ１１０２０１０１ 　 　 　 轿车＾

Ａ１１０２０１０２ 　 　 　 越野汽车（吉普车）＾

Ａ１１０２０１０３ 　 　 　 旅行面包车（面包
车）＾

包括微型客车

Ａ１１０２０１０４ 　 　 　 客车 ２０ 座以上，包括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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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１０２０１０５ 　 　 　 卡车 包括皮卡车

Ａ１１０２０１０６ 　 　 　 专用汽车
包括工程车、消防车、囚车、救护车、通讯广播车、洒水车、

道路清扫车、垃圾车等

Ａ１１０２０２ 　 　 摩托车

Ａ１１０２０３ 　 　 电瓶车

Ａ１１０３ 　 铁路交通工具

Ａ１１０４ 　 飞机

Ａ１１９９ 　 其他交通工具

Ａ１２ 商业软件

Ａ１２０１ 　 系统软件

Ａ１２０２ 　 数据库软件

Ａ１２０３ 　 工具软件 包括安全管理、网络管理、备份、中间件等工具软件

Ａ１２０４ 　 应用软件

Ａ１２０４０１ 　 　 通用应用软件 包括办公软件（桌面）、财务软件

Ａ１２０４０２ 　 　 行业应用软件 包括教学软件、医用软件

Ａ１２９９ 　 其他商业软件

Ａ９９ 其他货物

Ｂ 工 程 类

Ｂ０１ 建筑工程 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施工

Ｂ０１０１ 　 办公用房建设 包括机关基建工程

Ｂ０１０２ 　 住房建设

Ｂ０１０３ 　 其他用房建设

Ｂ０１０４ 　 文教、卫生、音乐、体育等
公益设施建设

Ｂ０１９９ 　 其他建筑设施建设 包括纪念性建筑设施建设等

Ｂ０２ 市政建设工程 包括集中供暖热气工程等

Ｂ０２０１ 　 市政道路建设

Ｂ０２０２ 　 市政公用设施

Ｂ０２０３ 　 自来水输水工程

Ｂ０２０４ 　 集中供暖供热供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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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０２９９ 　 其他市政建设工程

Ｂ０３ 环保、绿化工程

Ｂ０３０１ 　 污水处理

Ｂ０３０２ 　 市政垃圾处理

Ｂ０３０３ 　 园林绿化

Ｂ０３０４ 　 荒山绿化

Ｂ０３０５ 　 天然、生态林保护

Ｂ０３９９ 　 其他环保绿化工程 包括自然保护区工程等

Ｂ０４ 农业、水利、防洪工程

Ｂ０４０１ 　 河道疏浚工程

Ｂ０４０２ 　 大坝、水库、海塘工程

Ｂ０４０３ 　 农田水利工程

Ｂ０４０４ 　 江河、湖泊治理工程

Ｂ０４０５ 　 农业综合开发治理工程

Ｂ０４９９ 　 其他水利防洪工程

Ｂ０５ 交通运输工程

Ｂ０９ 修缮、装饰工程

Ｂ０９０１ 　 办公用房修缮、装饰

Ｂ０９０２ 　 宿舍用房修缮、装饰

Ｂ０９０３ 　 中小学校舍改造

Ｂ０９９９ 　 其他修缮、装饰工程

Ｂ１０ 系统集成、网络工程

Ｂ１００１ 　 楼宇智控系统

Ｂ１００１０１ 　 　 综合布线系统

Ｂ１００１０２ 　 　 安防监控系统

Ｂ１００１０３ 　 　 消防系统

Ｂ１００１０４ 　 　 通信系统

Ｂ１００１９９ 　 　 其他智能控制系统 包括有线电视、背景音响、防雷系统等

Ｂ１００２ 　 计算机网络工程 包括机房建设

Ｂ１００３ 　 门户网站建设

Ｂ１００４ 　 视频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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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０９９ 　 其他系统、网络工程

Ｂ９９ 其他工程 包括油气、电力、电信工程等

Ｃ 服 务 类

Ｃ０１ 印刷、出版

Ｃ０１０１ 　 印刷

Ｃ０１０２ 　 出版

Ｃ０２ 工程监理、设计 含信息化工程监理、设计

Ｃ０３ 软件开发设计
包括系统、应用、技术、管理等软件开发设计，以及数据处

理服务

Ｃ０４ 维修维护 不含机动车辆维护保障

Ｃ０４０１ 　 一般、专用设备维修维护 含各类设备维修保养、硬件运维服务

Ｃ０４０２ 　 系统、网络运营维护 含基础环境运维服务、软件运维服务、安全运维服务

Ｃ０４０３ 　 房屋建筑物维修维护

Ｃ０４９９ 　 其他日常维修维护

Ｃ０５ 保　 　 险 不含机动车辆保险

Ｃ０５０１ 　 人寿保险

Ｃ０５０２ 　 财产保险

Ｃ０５０３ 　 再保险

Ｃ０５９９ 　 其他商业保险

Ｃ０６ 租　 　 赁

Ｃ０６０１ 　 办公用房租赁

Ｃ０６０２ 　 设备和机械租赁 含车辆及运输设备租赁

Ｃ０６０３ 　 电信线路租用

Ｃ０６９９ 　 其他租赁

Ｃ０７ 交通工具维护保障

Ｃ０７０１ 　 机动车辆保险＾

Ｃ０７０２ 　 机动车辆加油＾

Ｃ０７０３ 　 机动车辆维修＾

Ｃ０７０４ 　 其他交通工具维护保障

Ｃ０８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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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０８０１ 　 大型会议 包括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团代会、妇代会等大型会议

Ｃ０８０２ 　 一般会议＾

Ｃ０９ 培　 　 训

Ｃ０９０１ 　 国内培训＾

Ｃ０９０２ 　 国外培训

Ｃ１０ 物业管理
包括环境保洁、绿化养护、安全保卫服务、设备设施运行

维护和顾客服务等

Ｃ１００１ 　 办公楼物业管理

Ｃ１００２ 　 宿舍物业管理

Ｃ１０９９ 　 其他物业管理

Ｃ１１ 中介服务

Ｃ１１０１ 　 咨询服务

Ｃ１１０２ 　 法律服务

Ｃ１１０３ 　 会计服务

Ｃ１１０４ 　 审计服务

Ｃ１１０５ 　 税务服务

Ｃ１１０６ 　 资产及评估服务

Ｃ１１０７ 　 广告服务

Ｃ１１０８ 　 市场调查服务

Ｃ１１０９ 　 代理服务 含采购代理、票务代理

Ｃ１１０１０ 　 会务服务

Ｃ１１０１１ 　 展览服务

Ｃ１１９９ 　 其他中介服务

Ｃ１２ 专业技术服务
包括技术测试和分析、地震、气象、测绘、海洋、地质勘测

等专业技术服务

Ｃ１３ 工程管理

Ｃ１３０１ 　 工程造价

Ｃ１３０２ 　 代建制

Ｃ１３０３ 　 工程项目管理

Ｃ１３０９ 　 其他工程管理

Ｃ９９ 其他服务

　 注：带号的为 ２０１３ 年省本级集中采购目录，带＾号的为实行协议供货或定点采购管理。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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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务　 要　 讯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
２０１１年度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的通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７２号）。通报指出，近年来，广大农
业科技工作者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认真

落实全省农业科技大会精神，围绕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的要求，心系“三农”，积极创新，大力推广先进适

用农业技术，扎实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促进

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为鼓

励先进，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浙委〔２０１１〕
９７号）和《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励办
法》的规定，决定授予吕晓男等 １００ 人“２０１１ 年度
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

希望受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创

新业绩。全省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要以先进为榜

样，进一步增强为农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潜心学

习，加强应用技术研究，深入农村扎实做好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推广工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建设

“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作出更大的

贡献。

２０１１ 年度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
获得者名单（本报略）。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
关于公布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的通知（浙政

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７ 号）。通知指出，２００１ 年以来，各
地扎实推进公益林建设，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积极创新建设和管护机制，目前全省省级以上公

益林建设面积已达 ４０１８ ７９ 万亩（其中国家级公
益林 １３９６． ８０ 万亩），有力促进了“森林浙江”和
生态文明建设。为进一步明确各市、县（市、区）

公益林建设任务，落实建设和管护措施，经省政府

同意，现将各市、县（市、区）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

规模予以公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浙江省公益林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本文公布的建设规模，层

层落实建设任务，切实抓好公益林建设、保护和管

理各项工作，确保公益林建设规模和质量。

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分解表（本报略）。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
关于调整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

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８ 号）。通知指出，因人事
变动和工作需要，省政府决定调整省公共机构节

能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现将调整后的成员名单通

知如下：

组长：龚正（常务副省长）；副组长：王毅（省

政府副秘书长、省机关事务局局长）；成员：吴家

曦（省经信委副主任）、褚子育（省教育厅副厅

长）、曹新安（省科技厅副厅长）、罗石林（省财政

厅巡视员、副厅长）、樊剑平（省建设厅副厅长）、

黄健全（省文化厅副厅长）、马伟杭（省卫生厅副

厅长）、应祖明（省体育局副局长）、王德贵（省机

关事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机关事务局，王德贵

兼任办公室主任。

　 　 本报讯　 最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
关于成立浙江省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１４ 号）。通知
指出，为加强对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的

组织领导，省政府决定成立浙江省科技体制改革

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

单通知如下：

政务要讯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5 期)40

书书书

组长：毛光烈（副省长）；副组长：孟刚（省政

府副秘书长）、蒋泰维（省科技厅厅长）、何中伟

（省发改委副主任）、金慧群（省财政厅副厅长）；

成员：姚志文（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鲍洪俊（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朱益军（省综治办副主任）、杨利

明（省编委办副主任）、李上葵（省经信委总工程

师）、汪晓村（省教育厅副厅长）、寿剑刚（省科技

厅副厅长）、洪积庆（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梁星心

（省民政厅副厅长）、宓小峰（省人力社保厅副厅

长）、盛乐山（省国土资源厅总规划师）、樊剑平

（省建设厅副厅长）、陈利江（省农业厅副厅长）、

吴鸿（省林业厅副厅长）、陈如窻（省商务厅副厅

长）、田宇原（省文化厅副厅长）、马伟杭（省卫生

厅副厅长）、潘晓波（省国资委副主任）、徐敏俊

（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张雪林（省工商局副局

长）、陈振华（省质监局副局长）、黄建生（省统计

局副局长）、俞永跃（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包

纯田（省金融办副主任）、乐国定（省国税局副局

长）、方志敏（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包祖明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蒋潇华（浙江证监局副局

长）、邓季达（浙江保监局副局长）、曾马凯（杭州

海关副关长）、隗斌贤（省科协副主席）。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科技厅，寿剑刚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来文目录

国发〔２０１２〕３９ 号 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２〕４０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４１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口岸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２〕４２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发文目录

浙政发〔２０１２〕６６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梁黎明副省长分工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６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进口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２〕６８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在第 ３０ 届伦敦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单位和个人
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２〕７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孙杨叶诗文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决定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各市和县（市、区）服务业目标考核情
况的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８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部政府性资金审计工作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浙江省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 ３０７ 件暂时保留的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
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渔船安全管理促进渔业安全生产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２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４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智慧城市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培育和规范浙江网上技术市场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省人力社保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建筑业企

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意见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０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收发文目录






